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撰稿學校分配表及投稿說明： 

期別 出刊日 主題 備註 

181 115.6.10 

社會情緒學習 

～ 

促進親師合作 

1.主題說明：社會情緒學習逐漸被視為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基石。透過強調情緒智

慧、人際關係和自我認知，社會情緒學習能夠促進學生的情感健康和學習成就。而在這

一過程中，親師合作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教師和家長的緊密協作，不僅能夠為學生創

造更好的學習氛圍，也能有效支援他們的情緒需求與社交技能發展。 

2.「焦點話題」專欄稿件內容請務必與當期主題相符，其餘各版面可彈性投稿，但仍需

符合專欄屬性。 

3.請撰稿學校於 115年 5月 25日前上網投稿，以利編輯作業進行。 

182 115.7.10 

雙語校園 

～ 

活化語言學習 

1.主題說明：在全球化的浪潮席捲而來之際，雙語教育逐漸成為提升學生競爭力的關鍵。

在這樣的背景下，雙語校園不僅是語言學習的場所，更是一座文化交融的橋樑。透過雙

語環境的浸潤，學生能夠在自然的交流中，活化語言學習，培養更深厚的語言能力與跨

文化理解。這不僅有助於他們在學術上的表現，更能讓他們未來在國際舞臺上展現自信

與才能。 

2.「焦點話題」專欄稿件內容請務必與當期主題相符，其餘各版面可彈性投稿，但仍需

符合專欄屬性。 

3.請撰稿學校於 115年 6月 25日前上網投稿，以利編輯作業進行。 
 



 

專欄 教育夥伴 書香共聞 校園風情 焦點話題 人物特寫 教學錦囊 

編輯

學校 

西區 

忠信國小 

清水區 

槺榔國小 

大甲區 

順天國小 

大雅區 

三和國小 
北勢國中 

西屯區 

東海國小 
清水國中 

烏日區 

旭日國小 

西區 

大同國小 

大里區 

大元國小 
四箴國中 

大里區 

益民國小 

181 期 

撰稿

學校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北勢國中 南屯區大新國小 光正國中 豐原區翁子國小 后綜高中 東區進德國小 光明國中 北區中華國小 福科國中 北屯區松竹國小 大華國中 西屯區西屯國小 

 沙鹿區文光國小  龍井區龍港國小  神岡區社口國小  潭子區東寶國小  清水區三田國小  大甲區大甲國小 

 太平區中華國小  東勢區新盛國小  烏日區九德國小  新社區福民國小  和平區和平國小  霧峰區峰谷國小 

182 期 

撰稿

學校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國高中 國小 

公明國中 南屯區惠文國小 爽文國中 豐原區豐田國小 中港高中 東區成功國小 雙十國中 北區太平國小 大業國中 北屯區建功國小 潭子國中 西屯區永安國小 

 沙鹿區鹿峰國小  龍井區龍海國小  神岡區岸裡國小  潭子區新興國小  清水區甲南國小  大甲區順天國小 

 太平區東平國小  東勢區東新國小  烏日區喀哩國小  大里區大里國小  和平區自由國小  霧峰區桐林國小 

 

1教育領航 市長、局長教育理念宣達或學校校長教育分享。 

2教育動態 教育政策及教育局各科室的活動宣導與報導。 

3校園風情 校園文化特色、硬體設備、社區人文、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及活動等亮點介紹。 

4人物特寫 
報導或專訪校內或本市令人感動或值得表揚之教育人員。如：教學卓越教師介紹、特殊貢獻之教育人員專訪、愛心教師、溫馨感

人事蹟、對學生之關懷有特別值得表揚之題材等。 

5焦點話題 針對教育熱門話題，開放教師發表園地。 

6教學錦囊 提供教學及輔導小技巧，分享教學心得，供現場教師參考運用。國教輔導團課程教學創新研究成果分享。 

7教育夥伴 請以家長、教育志工、文教社團……等為對象，撰寫其對學校之付出及貢獻。 

8書香共聞 專書分享及閱讀心得，請以三年內新書為分享依據，另同一本書請勿重複投稿。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投稿注意事項 

一、投稿人敬請請註明真實姓名、職稱，以利刊載。 

二、文稿字數以 1000字為限、圖片(3-5張), 圖檔以 800*600以上為原則，投稿人須以電子檔案(格式為 .doc, .odt,.pdf)上

傳稿件。  



三、本平台接獲投稿稿件後，稿件由本電子報編輯小組審查，依照審查結果將稿件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直接刊登。 

(二)由撰稿人部份修改後刊登，不再審。 

(三)依審查結果修改後再審。 

(四)不予刊登之方式處理。  

四、凡經審查未通過之稿件，恕不刊登亦不另行通知。  

五、投稿人須具有稿件之完整著作權，並同意提供「臺中市教育電子報」刊載發表。  

六、投稿稿件之內容，必須符合中華民國法律規範，且不得有違反公序良俗或侵害他人權利情事。如有違反，概由投稿人自負 

一切法律責任；若因此造成「臺中市教育電子報」之損害，投稿人需負全部賠償之責任。 

七、獎勵：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發行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投稿一經採用者，每一則發給獎狀乙只。 

註：本電子報目前僅接受「具有本市教育公務帳號」者投稿，各級學校家長、志工、文教社團請透過所屬學校代為投稿。 



 


